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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050         证券简称：天润园景        主办券商：东兴证券 

 

福建省天润园景景观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日常性关联交易。 

福建省天润园景景观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与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签订《石材供需合同》，预计 2017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1,782,620 元； 

公司拟与晋安区拓兴建材店签订《石材供需合同》，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3,591,024元； 

公司拟与闽侯县南屿卡斯诺建材经营部签订《石材供需合同》，

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1,979,332元；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郭恒禄系公司股东，同时持有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股份

9,270,000 股,占川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90%，且担任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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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区拓兴建材店经营者张柳清系公司股东郭恒禄之配偶； 

闽侯县南屿卡斯诺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晶晶系公司股东郭恒

禄之弟配偶。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7年 3 月 7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

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票 5 票，反对

票 0 票，弃权票 0票。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尚需提交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姓名/名

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福州川兴石业

有限公司 

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

招贤路 420 号煮海都

会二层 01 酒楼-03 

有限责任公

司 
郭恒禄 

晋安区拓兴建

材店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

连江北路 118 号卡斯

诺大厦一层 06 店面 

个体工商户 张柳清 

闽侯县南屿卡

斯诺建材经营

部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

南屿乌龙江南大道 33

号三盛南香湖 128#楼

一层 01 店面--03 号 

个体工商户 谢晶晶 

 

(二)关联关系 

郭恒禄系公司股东，同时持有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股份

9,270,000 股,占川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总股本的 90%，且担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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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 

晋安区拓兴建材店经营者张柳清系公司股东郭恒禄之配偶； 

闽侯县南屿卡斯诺建材经营部经营者谢晶晶系公司股东郭恒

禄之弟配偶。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福建省天润园景景观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福州川兴石业有限公司拟签订《石材供需合同》，预计 2017 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1,782,620 元； 

公司与晋安区拓兴建材店拟签订《石材供需合同》，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3,591,024元； 

公司与闽侯县南屿卡斯诺建材经营部拟签订《石材供需合同》，

预计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 1,979,332 元。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采用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性经营需要，是合理、必

要的。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独立性等不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